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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實施職務發明新制 
【本社訊】日本國會於 2004 年 5 月 28 日通過特許(專利)法修正案，修訂特許法第

35 條所規範的職務發明新制，該新修正案已於 2005 年 4 月 1 日生效實施。日本政府於

2002 年 7 月發布的「智慧財產權戰略大綱」和 2003 年 7 月發布的「智慧財產權戰略推

進計畫」中，俱將改善職務發明制度列為重點。有鑑於此，日本特許廳於 2003 年 12 月

發布「職務發明制度改進報告」，並根據該報告提出修改職務發明制度的法案送交國會

審議。 

規範日本職務發明制度的特許法第 35 條，自 1921 年制定以來一直到 2004 年，幾乎

不曾變動。促成這此修法的背景，有幾個不同層面的因素。日本在近年來確立智慧財產

權立國的政策，而日本國內與國際上智慧財產權的發展與 1921 年相較已有重大變化。日

本經濟結構以大商社(企業)為主幹，而職務發明制度是鼓勵企業內部創新的極重要制

度，有利於智慧財產權立國的政策，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。另一方面，日本企業終身

僱用制度發生改變，打破受雇人在同一家公司從一而終的工作文化。從前受雇人始終在

同一家公司工作，即使雇用人對受雇人創新發明成果給予的報酬很低，受雇人很少會到

法院興訟，現今受雇人跳槽到新公司的機率大增，因此向前一家公司提出增加報酬訴訟

的可能性也提高。再一方面，日本對報酬請求權的消滅時效，係適用日本民法第 167 條

有關一般債務 10 年時效的規定。故近十年來，受雇人向前公司提起鉅額報酬訴訟的案件

層出不窮。例如在奧林巴斯光學工業一案中，原告田中俊平為離職員工，離職前僅就其

職務發明獲得 21 萬日元報酬，最高法院判決應再支付 229 萬日元。在日立製作所一案中，

法院判決應再支付離職員工米澤成二的發明報酬達 1 億 6 千萬日元。在藍色發光二極體

一案中，一審判決日亞公司應再向中村修二支付的發明報酬更高達 200 億日圓，上訴法

院則將補償金額判定為 6 億 857 萬日元並以此金額和解定案。法院判決使發明報酬屢創

新高的結果，引發了日本企業對日本特許法第 35 條規定的高度討論和質疑，各界咸認施

行近九十年的日本特許法第 35 條，顯然已經不適用於日本產業發展及社會現況。 

日本 2005 年 4 月前有效的特許法第 35 條(本文以下稱「舊法」)共有 4 項規定，主

要內容包括：雇用人、受雇人及職務發明的定義，以及受雇人就該發明獲得專利權後，

雇用人對該專利享有非專屬實施權(參見第 1 項)。雇用人有權在僱傭契約或工作規則中，

事先規定受雇人就將來完成職務發明所獲得的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，或者雇用人將來享

有專屬實施權。但事先在僱傭契約或工作規則中，對非職務發明有如此規定者則屬無效，

雇用人若欲實施受雇人的非職務發明，可以在事後與受雇人簽訂契約(參見第 2 項)。當

雇用人透過僱傭契約或工作規則的事先約定，從受雇人處獲得相關職務發明的專利申請

權、專利權或專屬實施權後，受雇人有權向雇用人要求獲得合理的報酬(參見第 3 項)。

決定受雇人合理報酬數額時，必須考慮到雇用人透過該發明所得到的利益，以及雇用人

對該發明所完成的貢獻程度(參見第 4 項)。 



2005 年 4 月 1 日生效實施的特許法第 35 條則保留舊法前 3 項規定，修正舊法第 4

項並增列第 5 項。修正後特許法第 35 條規定，雇用人取得受雇人完成的職務發明的相關

權利後，依僱傭契約或工作規則向受雇人支付報酬時，判斷報酬是否適當，必須考慮當

初簽訂僱傭契約或制訂工作規則時，雇用人是否與受雇人就報酬標準進行磋商？雇用人

是否已經向受雇人揭露報酬訂定標準？以及雇用人計算報酬數額時是否讓受雇人表達意

見？若有違反上述三者任一，則可認定已支付的報酬非屬適當(參見第 4 項)。若事先在

僱傭契約或工作規則中，僅規定了職務發明歸屬於雇用人所有或雇用人享有專屬實施

權，而未規定雇用人應向受雇人支付報酬，或者雖然規定應向受雇人支付報酬，但該報

酬數額後來被認定是不合理的，此時雇用人應向受雇人支付的報酬數額，取決於雇用人

從發明中取得的利益、雇用人為發明所完成的貢獻、受雇人從發明中取得的利益以及其

他因素(參見第 5 項)。 

上述特許法第 35 條修訂重點，在於增列判定報酬合理與否的法定程序要件；以及修

改合理報酬數額評估的實體標準。依此所規範的職務發明新制，在判斷報酬合理與否的

過程方面，特別注重踐行法定程序；在決定合理報酬數額的實體標準方面，原則上依雙

方協商，避免法律過分干預；在決定合理報酬數額方面，則修正舊法標準，使其成為勞

雇雙方爭執時或法院審判時更公平合理的根據。 

按國際上職務發明制度，目前至少有兩種主要立法例，一種以英國、法國、義大利

及大陸等為代表，受雇人所完成職務發明的專利權屬於雇用人，雇用人則向受雇人支付

合理的報酬。另一種則以美國、德國及日本等為代表，職務發明的專利權屬於完成發明

的受雇人，而雇用人有法定的非專屬實施權。我國有關職務發明制度的立法，見於專利

法第 7 條及第 10 條，屬於前述第一種立法例。惟就國外相關訴訟中的重要爭點，例如受

雇人報酬請求權適用民法一般消滅時效期間(15 年)與否、判斷報酬適當與否的程序及決

定適當報酬數額的實體標準等，我國專利法並無明文規定，法院亦無判決先例形成。相

關實務缺乏可預見性的影響，不但對企業內部員工而言，鼓勵其創新研發的誘因大為降

低；同時對企業而言，離職員工興訟請求適當報酬也成為無法控管的經營風險。 

日本修改職務發明制度的宗旨，乃出於智慧財產權立國的需要。我國與日本同屬自

然資源貧乏的國家，勞動成本亦日益提高，經濟發展已過快速成長階段，因此如何藉由

智慧財產權制度保持產業技術領先，實為國家經濟發展之要務。日本法制雖與我國未竟

相同，但此次特許法第 35 條修正內容及相關實務，頗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。 


